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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業處所的消防安全規定  

 

 
 2008年 8月在嘉禾大廈導致 4死 (包括兩名消防員 )及 55人
受傷的火警，令公眾廣泛關注到持牌處所的消防安全問題，尤其

是有大量市民光顧的處所。申訴專員其後就消防處及食物環境衞

生署 (下稱 "食環署 ")對食肆執行的消防安全規管措施展開主動

調查。  
 
2. 申訴專員於 2010年 5月發表調查報告。該報告揭示，消防處

雖然設有法定核證制度，規定處所擁有人必須安排註冊承辦商

每年檢查消防裝置或設備一次，但卻監管不嚴且成效不彰。消防

處進行巡查的次數不但低於目標，並僅對未有遵從消防安全規定

及逃生途徑被阻塞或鎖上等少數個案提出檢控。調查又揭示，

食環署在沒有查核處所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規定的情況下，為處所

續發食物業牌照，令市民誤以為有關處所安全穩妥。申訴專員提

出了 11項改善建議，當中包括    
 

(a) 消防處應加快設立電腦系統及修訂法例，以便及早識

別未有遵從法定要求的處所擁有人及註冊承辦商；  
 

(b) 消防處在考慮立法強制規定處所展示消防裝置及設

備證書 (下稱 "FS251證書 ")的同時，應鼓勵處所把證書

展示在顯眼位置；  
 

(c) 消防處應就所有須即時處理的個案進行巡查，並抽查

可稍後處理的個案；  
 

(d) 消防處應規定註冊承辦商在向消防處呈交FS251證書

前，先修妥不合規格的消防裝置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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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消 防 處 應 加 強 對 未 有 檢 查 消 防 裝 置 或 設 備 的 處 所

擁有人、沒有呈交FS251證書的註冊承辦商，以及導

致逃生途徑阻塞或將其鎖上的處所擁有人／使用者

提出檢控；  
 

(f) 消防處應與屋宇署擬訂程序，以便該署在收到有關逃

生途徑嚴重阻塞的轉介個案並採取行動後，通知消防

處，而消防處亦應在有需要時跟進此類個案及採取執

法行動；  
 

(g) 食 環 署 應 在 食 物 業 牌 照 上 訂 明 處 所 必 須 遵 從 消 防

安全規定；  
 

(h) 食環署應與消防處訂立機制，確保食肆必須符合消防

安全規定，方可獲批續牌申請；及  
 

(i) 消防處應全面檢討消防處突擊巡查的次數，以及所需

的人手。  
 
3. 此外，效率促進組於 2011年 6月完成一項有關消防安全監管

及相關管理事宜的管理研究，其中建議消防處和有關部門應考慮

檢討申請暫准牌照須提交的證明文件，以證明已符合消防安全

規定。  
 
4. 為了落實申訴專員及效率促進組的建議，消防處及食環署在

食物業牌照上施加兩項附加條件，以確保持牌的普通食肆、小食

食肆和工廠食堂持續遵從消防安全規定。當局亦提出一個警告信

制度，以確保消防處及食環署有系統地跟進違反消防安全規定的

情況。當局亦建議修訂《符合規定證明書C(消防規定 )》(表格C)，
表格C是食物業牌照申請人必須向食環署提交的其中一份文件，以

便獲發暫准食物業牌照。有關修訂旨在方便申請人申報有關處所

是否使用聚氨酯乳膠墊褥和襯墊家具，以及若有，提交發票和測

試證明書，證明申請牌照的處所內所有聚氨酯乳膠墊褥和襯墊家

具均符合特定標準。  
 
5. 政府當局表示，建議的規管措施不會增加業界的工作或成

本。當局亦在 2012年 9月至 11月期間，就持牌食物業處所遵從消防

安全規定所建議的新措施進行營商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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